附件1



2024年新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
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
2025年 6 月 17 日

（此页为封面）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本部门18个内设机构、2个直属单位、6个派出机构,全部列入了本部门预算。
本部门现人员编制169人，实有在职人员117人，退休人员87人，执法车辆编制9台，实有执法车辆9台。
（二）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
本部门主要负责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、知识产权、产品质量、计量器具及特种设备的监管；负责对各类市场经济秩序、商标、广告的监管；负责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。重点工作是保障食品、药品、产品质量、特种设备零事故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4年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预算收入2293.03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36.26万元，其他收入56.77万元。当年总支出2293.03万元。
我部门基本支出1749.84万元支出范围和主要用途包括部门机关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。具体包括：工资福利支出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、商品和服务支出。基本支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基本支出本年预算指标可用情况   （单位：万元）
	预算项目
	本年预算
	上年结余
	本年可用指标
	

	工资福利支出
	1442.43
	0
	1442.43
	

	商品和服务支出
	137.3
	0
	137.3
	

	对个人和家庭补助
	57.59
	0
	57.59
	

	资本性支出
	150
	
	152.29
	

	合 计
	1787.32
	0
	1787.32
	


根据本年预算和上年结余情况，本年基本支出预算可用指标1787.32万元。
本年基本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      （单位：万元）
	预算项目
	预算可用指标
	本年决算金额
	差额

	工资福利支出
	1442.43
	1383.24
	59.19

	商品和服务支出
	137.3
	156.72
	-19.42

	对个人和家庭补助
	57.59
	57.59
	

	资本性支出
	150
	152.29
	-2.29

	合 计
	1787.32
	1749.84
	0


从上表可以反映，2024年我部门基本支出决算数少于预算数37.48万元。
2、“三公”经费使用管理情况。
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          （单位：万元）
	费用项目
	基本支出
	项目支出
	合计

	公务接待费
	8.68
	0
	8.68

	公车运行维护费
	0
	0
	0

	因公出国费用
	0
	0
	0

	公务车购置费
	0
	0
	0

	合计
	8.68
	0
	8.68


我部门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金额为4.9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资金，并在新田政府网站进行了公示。
我部门202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4.9万元，实际支出8.68万元，增加3.78万元，增加率77.14%；主要是以前年度的招待费到今年来结算。全年未购置公务用车，“三公”经费总体控制较好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情况    （单位：万元）
	费用项目
	预算金额
	决算金额
	增加额（预-决）

	
	基本支出
	项目支出
	基本支出
	项目支出
	基本支出
	项目支出

	公务接待
	4.9
	
	8.68
	
	-3.78
	

	公车运行
	0
	
	0
	
	0
	

	公车购置
	0
	
	0
	
	0
	

	因公出国
	0
	
	0
	
	0
	

	合计
	4.9
	
	8.68
	
	-3.78
	

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2024年监督管理事务资金共下达543.19万元，其中1、“两网”（药品监督和供应）建设经费3万元；2、执法监督管理专项经费7.28万元（本年预算7.2万元，上年结转0.8万元）；3、检验鉴定专项经费20.26万元（本年预算20万元，上年结算0.26万元）；4、食品安全示范县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（双安双创）经费47万元（2024年23万元上年度24万元）；5、重点业务工作经费43.66万元（本年预算41.2万元，上年结转2.64万元）；6、标准化食堂建设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奖补经费30万元；7、非税征管经费163.8万元（本年151.64万元，上年结转12.16万元）；8、乡村振兴驻村后盾单位帮扶工作经费6万元；9、烟叶计量器委检和房租等费用9万元；10、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平台工作经费40万元；11、2022年两新组织创建市县标杆党组织支持经费6万元；12、全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现场会经费7.64万元；13、组织部付基层党支部经费49.29万元；14、市场监督管理事务上级补助资金110.26万元（本年预算39.7万元，上年结转70.56万元）。
3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、经济效益评价。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，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2024年编制数内，“三公”经费总额控制在财政预算内。一是预算执行方面。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，本年我局未进行预算相关事项的调整。我局专项资金到位后，严格按照监督管理事务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了资金管理。促进质量提升、加强品牌建设。强化标准体系。不存在截留或滞留专项资金情况。“三公”经费总体控制较好，未超本年预算。
2、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。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实现部门联合任务占比达到50%以上，监管事项覆盖率达80%以上。加大放心消费创建力度，打造放心消费一条街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提振消费信心营造放心消费环境。
3、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。2024年我局通过上门宣传、现场宣传、联防联控宣传等形式开展宪法、民法典、食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、产品质量、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宣传80余次，并向企业大力推广，群众满意度95%，没有发生群众上访事件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单位基本支出中办公费占商品和服务支出总额的12%需加强厉行节约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我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，下一步，我们将采取以下改进措施：
1、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。进一步加强中心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；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的、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
2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3、持续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管理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严格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4、加强对监督管理事务资金项目实施进度的跟踪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梳理内部管理流程，我局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，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严控“三公”经费、降低一般运行经费、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，成绩显著，依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本中心2024年度自评得分为98分
10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